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894號

上  訴  人  許明珠                     

原審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陳德仁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7

月1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2657號，起訴案號：臺灣基

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970號），由其原審辯護人代為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第一審認定上訴人許明珠之犯行明確，因而變更起訴法

條，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2款之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刑（想像競合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有期徒刑9月），並為沒收之諭

知。上訴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審理

後，以第一審未審酌上訴人之生活狀況及犯罪動機，而就第

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

8月，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其論斷，俱

有卷存證據資料可以佐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

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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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意旨略稱：

  ㈠原判決僅將上訴人患有情感性疾病致精神狀況未佳等情，列

為量刑審酌事由，惟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又未說明其

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㈡上訴人於本案僅係噴灑辣椒水，實質侵害法益輕微，考量上

訴人情緒管控及身心狀況，並參酌上訴人所提出同類型妨害

公務案件之其他判決，應有減輕其刑之空間。　

四、惟按：　

  ㈠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

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是本條之酌量減輕其刑，

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背景或環境，在客觀上顯然足以

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

重者，始有其適用；且適用與否，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

自由裁量之事項，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除有違法或濫用情

事，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本件上訴人僅因請求

暫緩執行法院之拆屋還地確定判決遭拒，竟前往公務機關以

辣椒水朝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噴灑，已危害合法公權力之

適正執行，犯罪動機尚非可憫；且上訴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均

曾一度否認犯行，並於偵查中陳稱：「（問：辣椒水是否還

要？）我明天還要去噴」、「如果國有財產署明天還要去拆

我房子，我就噴」（見偵卷第78頁）；又於原審表示：

「……我那天有帶辣椒水去，有噴，但沒有噴到人」各等語

（見原審卷第47頁），似係抱持避重就輕、伺機再犯之僥倖

心態，難認上訴人之本案犯罪有何基於特殊之原因、環境或

背景，以致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使宣告

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況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

原審僅表示希望法院諭知緩刑，並未具體主張上訴人之本案

犯罪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見原審卷第86、141頁）；則原

判決雖未就上訴人如何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

詳予說明，對於判決本旨仍不生影響，亦無上訴意旨所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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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泛稱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酌

減其刑有所違誤，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

項，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

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

自不得指為違法。又本案與他案之犯罪情節未盡相同，基於

個案拘束原則，自不得以他案之判決結果，執為原判決有何

違背法令之論據。本件關於上訴人之量刑，原判決已詳細說

明其如何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見原

判決第3頁），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

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原判

決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

形。就上訴人罹患身心疾病而精神狀況欠佳乙情，原判決於

量刑時已具體審酌，並非未予考量；且上訴人所為如何造成

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承受相當之心理壓力，亦經原判決說明甚

詳，難認上訴人侵害法益程度甚微。至於上訴人所援引之他

案判決，犯罪情節與本案有異，自無從憑此率謂原判決之量

刑有何失當。上訴意旨未見及此，仍以上開情詞主張原判決

對其量刑過重等語；係就原審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持憑己

見，任意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

形，不相適合。　　

五、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上訴人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

行使，再事爭執，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

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以上得上訴第三審之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部分，既因不合法

而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

罪關係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部分，因屬刑事訴訟法第37

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且無同條項但書

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自無從為實體上之審判，應併從

程序上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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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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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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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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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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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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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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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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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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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894號
上  訴  人  許明珠                      






原審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陳德仁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7月1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2657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970號），由其原審辯護人代為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第一審認定上訴人許明珠之犯行明確，因而變更起訴法條，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2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刑（想像競合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有期徒刑9月），並為沒收之諭知。上訴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審理後，以第一審未審酌上訴人之生活狀況及犯罪動機，而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8月，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其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以佐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稱：
  ㈠原判決僅將上訴人患有情感性疾病致精神狀況未佳等情，列為量刑審酌事由，惟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又未說明其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㈡上訴人於本案僅係噴灑辣椒水，實質侵害法益輕微，考量上訴人情緒管控及身心狀況，並參酌上訴人所提出同類型妨害公務案件之其他判決，應有減輕其刑之空間。　
四、惟按：　
  ㈠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是本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背景或環境，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且適用與否，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除有違法或濫用情事，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本件上訴人僅因請求暫緩執行法院之拆屋還地確定判決遭拒，竟前往公務機關以辣椒水朝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噴灑，已危害合法公權力之適正執行，犯罪動機尚非可憫；且上訴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均曾一度否認犯行，並於偵查中陳稱：「（問：辣椒水是否還要？）我明天還要去噴」、「如果國有財產署明天還要去拆我房子，我就噴」（見偵卷第78頁）；又於原審表示：「……我那天有帶辣椒水去，有噴，但沒有噴到人」各等語（見原審卷第47頁），似係抱持避重就輕、伺機再犯之僥倖心態，難認上訴人之本案犯罪有何基於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以致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況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僅表示希望法院諭知緩刑，並未具體主張上訴人之本案犯罪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見原審卷第86、141頁）；則原判決雖未就上訴人如何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詳予說明，對於判決本旨仍不生影響，亦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泛稱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有所違誤，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又本案與他案之犯罪情節未盡相同，基於個案拘束原則，自不得以他案之判決結果，執為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論據。本件關於上訴人之量刑，原判決已詳細說明其如何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見原判決第3頁），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原判決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就上訴人罹患身心疾病而精神狀況欠佳乙情，原判決於量刑時已具體審酌，並非未予考量；且上訴人所為如何造成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承受相當之心理壓力，亦經原判決說明甚詳，難認上訴人侵害法益程度甚微。至於上訴人所援引之他案判決，犯罪情節與本案有異，自無從憑此率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失當。上訴意旨未見及此，仍以上開情詞主張原判決對其量刑過重等語；係就原審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持憑己見，任意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五、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上訴人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再事爭執，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以上得上訴第三審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部分，既因不合法而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部分，因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且無同條項但書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自無從為實體上之審判，應併從程序上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894號

上  訴  人  許明珠                      







原審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陳德仁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7

月1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2657號，起訴案號：臺灣基

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970號），由其原審辯護人代為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第一審認定上訴人許明珠之犯行明確，因而變更起訴法

    條，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2款之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刑（想像競合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有期徒刑9月），並為沒收之諭

    知。上訴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審理

    後，以第一審未審酌上訴人之生活狀況及犯罪動機，而就第

    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

    8月，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其論斷，俱

    有卷存證據資料可以佐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

    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稱：

  ㈠原判決僅將上訴人患有情感性疾病致精神狀況未佳等情，列

    為量刑審酌事由，惟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又未說明其

    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㈡上訴人於本案僅係噴灑辣椒水，實質侵害法益輕微，考量上

    訴人情緒管控及身心狀況，並參酌上訴人所提出同類型妨害

    公務案件之其他判決，應有減輕其刑之空間。　

四、惟按：　

  ㈠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

    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是本條之酌量減輕其刑，

    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背景或環境，在客觀上顯然足以

    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

    重者，始有其適用；且適用與否，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

    自由裁量之事項，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除有違法或濫用情

    事，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本件上訴人僅因請求

    暫緩執行法院之拆屋還地確定判決遭拒，竟前往公務機關以

    辣椒水朝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噴灑，已危害合法公權力之

    適正執行，犯罪動機尚非可憫；且上訴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均

    曾一度否認犯行，並於偵查中陳稱：「（問：辣椒水是否還

    要？）我明天還要去噴」、「如果國有財產署明天還要去拆

    我房子，我就噴」（見偵卷第78頁）；又於原審表示：「……

    我那天有帶辣椒水去，有噴，但沒有噴到人」各等語（見原

    審卷第47頁），似係抱持避重就輕、伺機再犯之僥倖心態，

    難認上訴人之本案犯罪有何基於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

    以致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況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僅

    表示希望法院諭知緩刑，並未具體主張上訴人之本案犯罪有

    刑法第59條之適用（見原審卷第86、141頁）；則原判決雖

    未就上訴人如何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詳予說

    明，對於判決本旨仍不生影響，亦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備

    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泛稱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有所違誤，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

    ，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

    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

    不得指為違法。又本案與他案之犯罪情節未盡相同，基於個

    案拘束原則，自不得以他案之判決結果，執為原判決有何違

    背法令之論據。本件關於上訴人之量刑，原判決已詳細說明

    其如何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見原判

    決第3頁），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觀

    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原判決

    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

    就上訴人罹患身心疾病而精神狀況欠佳乙情，原判決於量刑

    時已具體審酌，並非未予考量；且上訴人所為如何造成執行

    職務之公務員承受相當之心理壓力，亦經原判決說明甚詳，

    難認上訴人侵害法益程度甚微。至於上訴人所援引之他案判

    決，犯罪情節與本案有異，自無從憑此率謂原判決之量刑有

    何失當。上訴意旨未見及此，仍以上開情詞主張原判決對其

    量刑過重等語；係就原審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持憑己見，任

    意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

    相適合。　　

五、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上訴人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

    行使，再事爭執，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

    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以上得上訴第三審之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部分，既因不合法

    而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

    罪關係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部分，因屬刑事訴訟法第37

    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且無同條項但書

    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自無從為實體上之審判，應併從

    程序上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894號

上  訴  人  許明珠                      







原審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陳德仁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7月1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2657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970號），由其原審辯護人代為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第一審認定上訴人許明珠之犯行明確，因而變更起訴法條，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2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刑（想像競合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有期徒刑9月），並為沒收之諭知。上訴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審理後，以第一審未審酌上訴人之生活狀況及犯罪動機，而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8月，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其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以佐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稱：

  ㈠原判決僅將上訴人患有情感性疾病致精神狀況未佳等情，列為量刑審酌事由，惟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又未說明其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㈡上訴人於本案僅係噴灑辣椒水，實質侵害法益輕微，考量上訴人情緒管控及身心狀況，並參酌上訴人所提出同類型妨害公務案件之其他判決，應有減輕其刑之空間。　

四、惟按：　

  ㈠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是本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背景或環境，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且適用與否，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除有違法或濫用情事，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本件上訴人僅因請求暫緩執行法院之拆屋還地確定判決遭拒，竟前往公務機關以辣椒水朝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噴灑，已危害合法公權力之適正執行，犯罪動機尚非可憫；且上訴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均曾一度否認犯行，並於偵查中陳稱：「（問：辣椒水是否還要？）我明天還要去噴」、「如果國有財產署明天還要去拆我房子，我就噴」（見偵卷第78頁）；又於原審表示：「……我那天有帶辣椒水去，有噴，但沒有噴到人」各等語（見原審卷第47頁），似係抱持避重就輕、伺機再犯之僥倖心態，難認上訴人之本案犯罪有何基於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以致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況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僅表示希望法院諭知緩刑，並未具體主張上訴人之本案犯罪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見原審卷第86、141頁）；則原判決雖未就上訴人如何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詳予說明，對於判決本旨仍不生影響，亦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泛稱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有所違誤，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又本案與他案之犯罪情節未盡相同，基於個案拘束原則，自不得以他案之判決結果，執為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論據。本件關於上訴人之量刑，原判決已詳細說明其如何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見原判決第3頁），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原判決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就上訴人罹患身心疾病而精神狀況欠佳乙情，原判決於量刑時已具體審酌，並非未予考量；且上訴人所為如何造成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承受相當之心理壓力，亦經原判決說明甚詳，難認上訴人侵害法益程度甚微。至於上訴人所援引之他案判決，犯罪情節與本案有異，自無從憑此率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失當。上訴意旨未見及此，仍以上開情詞主張原判決對其量刑過重等語；係就原審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持憑己見，任意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五、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上訴人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再事爭執，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以上得上訴第三審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部分，既因不合法而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部分，因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且無同條項但書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自無從為實體上之審判，應併從程序上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